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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5_85_AC_

E7_A4_BA_E9_A1_B9_E7_c57_613478.htm 居民代表：拟建高

层肯定要挡光开发商：间距足够不违法 6日9时，哈市政府办

公大楼东侧楼一楼会议室内，香坊区香山小区和香中小区的5

位居民代表与开发商、哈市城市规划局规划处有关人士进行

面对面的辩论。 而双方辩论的焦点问题是，开发商在哈市香

坊区中山路与香坊大街路口拟建的高层建筑是否挡光，审批

是否合理。 听证会由哈市城市规划局组织召开，台上听证人

员由哈市城市规划局法规处、规划处和纪检监察室等相关人

员组成，台下居民代表坐在一侧，而行政管理相对人开发商

黑龙江吉庆房地产开发公司和行政行为经办人哈市城市规划

局主任科员张建军坐在另一侧，“两方对峙”，如同到了法

庭一般。 事由：公示项目惹争议 近日，居住在香坊大街香庆

小区和中山路香山小区的百余户居民在自家楼前发现了一张

由哈市规划局发出的公示，上面写明要在他们的楼前建一座

占地1300平方米的24层高层建筑，公示上还标明公示时间

从2006年12月27日到2007年1月11日。由于将建的“高层”与

他们的居民楼相距比较近，附近的居民担心自家的阳光会被

新楼严重遮挡。 居民：建高层肯定挡光 在听证会上，居民代

表程鹏翔首先代表香山小区和香中小区近百户居民提出，在

香坊区中山路与香坊大街交叉处拟建高层住宅，会完全破坏

原有的采光条件，不但影响居民健康，也会破坏哈市的整体

布局。此外，居民们表示，当初购楼时，售楼处里的小区模

型上清楚地标着香山小区2号楼前是一块绿地。售楼人员也信



誓旦旦地说，那块绿地在小区建设审批时就已经规划好了。

居民们认为，如果当初该处确实为规划绿地，现要改成住宅

就是破坏城市整体规划的行为。 开发商：合法设计不挡光 开

发商代表黄克非“答辩”时称，香坊区中山路和香坊大街交

口处拟建高层区域为香坊区铁路沿线改造项目，是该公司

于2005年7月参加哈市香坊区铁路沿线综合整治推进办公室的

招标并中标取得的。此后，在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后，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划法要求，进行规划图设计。 同时，按

照哈市城市规划局的要求，在哈市城市规划研究院做了日照

分析，分析结果完全符合规划要求及周边居住环境的日照标

准。 规划部门：批前公示防违规 哈市城市规划局规划处张建

军“答辩”称，该项目是开发商公开招标时中标的，2006年4

月11日，吉庆公司向哈市城市规划局提出建设项目申请

，2006年5月17日，经研究同意开发商的建设规划。去年12

月27日至今年1月11日为批前公示期。 张建军表示，之所以要

进行批前公示，就是为了有效防止违规的发生。 在已公示的

城市规划图中，高层建筑呈“L”形布局，拟建高层建筑限高

为76米。其中规划高层建筑山墙距离北侧现状住宅纵墙49.15

米，规划高层建筑的纵墙距离北侧现状住宅纵墙74米；规划

高层建筑山墙距离东侧现状住宅纵墙46.64米，规划高层建筑

的纵墙距离东侧现状住宅纵墙71米。按照《哈尔滨市城市规

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拟建高层建

筑山墙距离相邻住宅纵墙间距应为25.33米；纵墙距离相邻住

宅纵墙间距应为50.67米。目前，公示的城市规划图中高层建

筑山墙距相邻住宅纵墙间距和纵墙距离相邻住宅纵墙间距均

大于《哈尔滨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哈市城市



规划局还要求该项目建设单位提供了日照分析，按照分析结

果，均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时，查阅了当年香

山小区的规划审批图纸，其规划用地范围根本不包括目前的

拟建设用地。 10时许，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听证合议结

果将在一周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参与听证会的各方。 链接 听证

项目简介 香坊区中山路、香坊大街西南角铁路沿线改造项目

，现状用地为哈尔滨市锻造厂和简陋1~2层民居。按照开发商

的规划设计方案，该区域除一幢24层、高76米的楼外，还将

规划一处占地1770平方米的公交车终点站用地和沿铁路线

宽15米的绿化带。 相关法规 2004年修正的《哈尔滨市城市规

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新建建筑物的纵墙与

相邻住宅北向或北偏东20°北偏西20°纵墙相对的间距，不

小于新建建筑物檐口高的1/2,计算间距不足24米的，按24米确

定，超过50米的，按50米确定。与其他朝向住宅纵墙相对的

间距，不小于新建建筑物檐口高的2/3,计算间距不足36米的，

按36米确定，超过60米的，按60米确定。 第二款规定：新建

建筑物的山墙与相邻住宅北向或北偏东20°北偏西20°纵墙

相对的间距，不小于新建建筑物檐口高的1/4,计算间距不足10

米的，按10米确定，超过25米的，按25米确定。与其他朝向

住宅纵墙相对的间距，不小于新建建筑物檐口高的1/3,计算间

距不足15米的，按15米确定，超过30米的，按30米确定。 去

年听证38次 哈市城市规划局去年共进行听证38次，其中包括

文兰街改造工程案件、三精制药集团拟建高层项目、黄河小

区C区工程项目、电表厂拟建高层项目、哈医大一院拟建建

设项目等，其中有8次听证会对原定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了纠正

和优化。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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